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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
 

九廣鐵路公司的公司管治事宜 
 
 
目的 
 
 近日九廣鐵路公司(九鐵公司)發生涉及公司管治的問題。
本文闡述政府人員作為公司管理局成員及與整個管理局對事件
的解決方法。  
 
 
背景 
 
2. 《九廣鐵路公司條例》(第 372章)訂明，管理局是九鐵公
司的管治團體，由主席、行政總裁及其他成員組成。根據該條例
第 3(2A)條訂明，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能，是該條例授予他們以
及由公司指派給他們的職能。 
 
3. 九鐵公司的主席及行政總裁以往由同一人擔任。於二零
零一年，鑑於九鐵網絡日益擴大，乘客量日增，公眾對九鐵公司
服務的期望亦越來越高，政府強化了九鐵公司的公司管治，把公
司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能及職責分開，使兩者能各司其職，務求
令策略性規劃及日常的鐵路營運均得到充分的關注。政府認為分
設主席及行政總裁，互相輔助及制衡，是公司管治的上佳模式，
亦是符合公司管治的國際主流趨勢。 
 
 
4. 具體而言，在審議《 2001年九廣鐵路公司(修訂)條例草案》
時，政府已解釋九鐵公司的主席須集中處理下列事宜; 
 
(i) 檢討並指導公司訂立的策略和業務發展計劃； 
 
(ii) 監督財政計劃、重要的資本開支、收購和出售公司資產
事宜； 

 
(iii) 定下服務表現指標，並監督行政人員負責完成這些指
標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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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v) 確保會計、財政報告和風險管理系統穩健完善；以及 

 
(v) 物色可擔任行政要職的人選，監督制定接班計劃，以及
釐定行政人員的薪酬。 

 
至於行政總裁則須專注於下列事項： 
 
(i) 執行由管理局決定的業務策略； 

 
(ii) 落實由管理局定下的營運和財政表現指標； 

 
(iii) 管理日常的鐵路營運和鐵路工程；以及 

 
(iv) 處理公司的內部行政事宜。 

 
5. 九鐵公司按照以上分工，在處理公司事務的具體運作上，
於《公司管治手冊》中列明了主席、行政總裁及管理局的不同角
色。有關手冊載於九鐵公司網頁，相關的條文現載於附件(只備
英文本)。 
 
 
九鐵公司近日發生涉及公司管治的問題 
 
6.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日上午，政府接獲署理行政總裁黎文熹
先生發給管理局的函件，得悉黎先生表示關注公司主席及行政總
裁的權責分工問題。政府對此事極度關注，並即時與公司主席、
署理行政總裁及管理局成員討論事件，進行調查，務求尋求一個
圓滿的改善方法。 
 
7.   隨後九鐵公司管理局於三月十四日舉行會議，各成員達
成共識，重申支持九鐵公司實行高透明度及問責精神，確定目前
公司管治模式，即是主席及行政總裁並行，管理局亦同時進一步
制定一套方案，讓主席及行政總裁的分工在運作上劃分得更為明
確。該方案除了肯定上文第 4段所述的指導原則外，亦訂明了主
席及行政總裁處理日常事務上的具體分工細節，包括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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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 主席負責處理管理局的事務； 
 

(b)  主席負責確保管理局開會議程的內容和次序正確無
誤，並確保及早向成員送達管理局的有關文件。管理
層提交的文件亦可闡述主席的觀點和意見； 

 
(c) 行政總裁負責處理九鐵公司日常的運作；及 
 

(d)  行政總裁負責處理與公共關係有關的事務，並擔任公
司的發言人。管理局可決定由主席代表公司就重要的
事項發言。 

 
8.  在鐵路運作方面，在今次事件期間，九鐵的鐵路運作人員
如常努力工作，從沒有鬆懈。政府的監察仍然繼續，期間鐵路的
安全及可靠性並無受任何影響。  
 
 
其他事項: 三月十四日的人事及紀律問題 
 
9.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四日，正值九鐵公司管理局開會解決
涉及公司管治的問題之時，九鐵公司 20名高級管理層人員在隔
鄰房間會見傳媒發表聲明。管理局認為事件嚴重，涉及人事紀律
問題，有關員工的整體行為嚴重損害九鐵公司作為一間負責任和
有秩序的公營機構的聲譽及形象。 
 
10.  管理局在三月十五日的會議中，經慎重考慮有關的事件
後，一致決定終止市務總經理黎啟憲先生的合約，並向其餘 19
名高級管理層人員發出警告信。九鐵公司署理行政總裁黎文熹先
生認為其作為公司的行政總裁，應為下屬的行為負責，所以向管
理局請辭。管理局在詳細考慮後，接納黎先生的辭職，並同意邀
請詹伯樂先生接任公司行政總裁。黎文熹先生亦同意留任直至交
接工作順利完成。 
 
 
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 
二零零六年三月  
 










